
 

 

新州廉政公署簡介 

新州社區指南 

廉政公署的作用 

新州廉政專員公署(ICAC)成立於 1988 年，旨在調查新州公立機構內部存在的腐敗行為，並消除腐

敗造成的影響。 

廉政公署的作用 

新州廉政專員公署(ICAC)成立於 1988 年，旨在調查新州公立機構內部存在的腐敗行為，並消除腐

敗造成的影響。 

廉政公署通過以下方式調查腐敗行為： 

 打擊新州公立機構中的嚴重和系統性腐敗行為，並堵塞腐敗漏洞 

 收集事實並將事件提交給其他機構考慮進行起訴、內部處分和採取預防措施 

 建議進行系統性改革，預防腐敗再次發生 

 舉行聽證會和提交調查報告。 

廉政公署通過以下方式消減腐敗行為： 

 向公立機構組織提供建議、指導和資訊 

 與每個公立機構組織合作，加強其消減腐敗行為的責任 

 通過調查和公開曝光阻止腐敗 

 提高政府行政部門的廉正和良好聲譽，鼓勵政府機構和個人反腐。 

廉政公署是獨立於當朝政府的機構，並通過新州議會對人民負責。 

什麼是腐敗？ 

《1988 年廉政專員公署法案》對腐敗行為作出了定義。其中包括故意或蓄意牽涉（或影響）新州

公職人員或政府機關參與犯罪活動的行為。腐敗行為有多種形式，例如： 

 公職人員不當地使用所掌握的消息、權力或資源來幫助自己或他人。



 

 

 

 公職人員不正當地行使其公務職權，背棄公眾信任，或者濫用因職位獲得的資訊或材料。 

 公眾成員要公職人員利用自己的職位進行欺詐或偏袒。 

 公職人員或公眾成員參與損害政府行政部門公信力的行為。這類行為可包括共謀投標、用假

申請獲取某些執照、挪用公款謀取私利、作為公職人員騙取公共資源 ，或使用欺騙手段獲取

或保留公職。 

公立機構組織包括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公立學校、技術與進修學院(TAFE)和大學、公立醫院和

地方衛生部門，以及地方政府。 

新州議會、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與新州裁判官、法官、地方議員和從政人

員一樣，都是公職人員。 

《廉政公署法案》對“腐敗行為”“政府機構”以及“公職人員”有詳細的定義。瞭解某特定事件是否屬

於廉政公署的管轄範圍，請聯絡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如何運作 

廉政公署有權調查任何涉及新州公立機構腐敗行為的事件。 

廉政公署接收並分析公眾成員和公職人員的投訴，以及公立機構組織行政長官的報告。廉政公署

還進行調查研究，以識別具有腐敗風險的特殊領域。 

廉政公署具有強大的調查權，可進行強制性審查和/或公開調查，以獲得腐敗行為的證據。 

廉政公署對新州警署（NSW Police Force）和新州犯罪調查委員會（NSW Crime Commission）沒有

管轄權，對私人機構組織和個人也沒有管轄權，除非他們的行為涉及： 

 公眾成員要新州公職人員，或試圖要新州公職人員利用其職位進行欺詐或偏袒。 

 公眾成員參加與《廉政公署法案》第 8(2A)項中列出的事件。該行為會破壞或有可能破壞政府

行政部門的公信力。 

廉政公署對其他州或聯邦一級的實體也沒有管轄權。 

廉政公署不能起訴個人，但可以建議獲取檢察長對起訴某個人犯罪行為的意見。 

廉政公署力求提高政府行政部門的廉正和良好聲譽，通過向公立機構組織提供建議、資訊、資源

和培訓，解決現有或潛在的問題，消減腐敗行為。廉政公署還幫助各機構發現和處理嚴重的腐敗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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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廉政公署報告腐敗行為 

任何人都可以向廉政公署投訴，或提供涉及或影響新州公立機構的疑似腐敗行為的資訊。 

新州政府機構的主管官員須向廉政公署報告任何與腐敗行為有關或可能有關的事件。 

廉政公署會認真考慮收到的全部投訴和報告。廉政公署可能把事件提交給被投訴的機構處理，可

能決定自行調查，或可能決定開展預防腐敗的工作。 

只要有可能，提出投訴或報告的人將獲告知廉政公署如何處理該事件。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閱《向廉政公署報告腐敗行為》（Reporting Corruption to the ICAC）手冊 

更多資訊 

廉政公署提供多種資訊和資源材料，包括資訊手冊、防止腐敗準則和各種報告。這些出版物可以

在廉政公署網站 www.icac.nsw.gov.au 獲得，或者要求廉政公署提供。 

欲獲得更多資訊、建議或幫助，請直接通過信件、電話、傳真或電郵聯絡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提供的其他資訊手冊 

《新州廉政公署簡介：新州公職人員指南》 

《向新州廉政公署報告腐敗行為》 

地址：Level 7, 255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郵寄地址：GPO Box 500, Sydney NSW 2001 Australia 

電話：02 8281 5999, 1800 463 909（悉尼大都市以外撥打免費）；傳真：02 9264 5364；  

TTY: 02 8281 5773 (只供聽力受損人士使用) 

電郵: icac@icac.nsw.gov.auwww.icac.nsw.gov.au 

辦公時間: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時  –下午 5 時 

 


